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

2020-049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0-033），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累计不超过9,902,335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0%），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过半的告知函》， 其减持数量已经过

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 集中竞价

175.35 4,951,248 1.00%

合计

4,951,248 1.00%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49,231,097 9.94% 44,279,849 8.9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364,261 6.94% 29,413,013 5.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866,836 3.00% 14,866,836 3.00%

注：

1、表中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合计总数与各分项相加差异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持股比例因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被动稀释0.02%，

具体内容详见于2020年9月11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比例达到1%的公告》

（2020-048）；

3、 因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截至2020年9月14日， 公司总股本为496,

292,479股，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情况均根据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差异，上述减

持计划实施数量已过半；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减持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51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所有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上午9:15至2020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6人，代表股份数 4,497,212,52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83.5382%。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2人，共代理3人，持有股份3,197,861,

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299,350,65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4.136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子公司放弃出资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903,5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67%；反对43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3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9,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反对4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70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融和电投七号放弃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903,5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67%；反对43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3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59,9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901%；反对43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70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冯朋飞。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463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公司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96,698,6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5.56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卞云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6,698,6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8,752,393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

数

比例

（

%

）

票

数

比例

（

%

）

2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52,393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婷婷律师、李爱清律师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五、 备查文件目录

（一）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南亚新材 证券简称：

688519

公告编号：

2020-019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

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南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26,04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53.78%。 本次质押后，控股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7,7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11%，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亚新材” ）于2020年9月14日接到上海南

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集团” 或“控股股东”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股

（

如是

，

注明限

售类型

）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用

途

南亚

集团

是

7,700,000

是

（

首发限售股

）

否

2020-

9-14

2022-

9-17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6.11% 3.28%

担保

合计

7,700,000 6.11% 3.28%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

义务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南 亚

集团

126,048,600 53.78% 0 7,700,000 6.11% 3.28% 7,700,000 0 118,348,600 0

合计

126,048,600 53.78% 0 7,700,000 6.11% 3.28% 7,700,000 0 118,348,60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数据区间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担保余额

未来半年内

0 0 0 0

未来一年内

（

不含半

年内

）

0 0 0 0

合计

0 0 0 0

2、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与南亚新材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上述质押系控股股东为其关联方融资7,

5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所需，该关联方自身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其已对控股股东书面承诺将严格按照信托融资合同相关条款履行还款义务。

3.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南亚新材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事项产生实质性影响。控股股东质

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

积极的措施应对。

5、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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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9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决定推举严宏岳先生、陈召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简历详见附件），将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

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严宏岳，男，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 1993年参加工作，历任巨

化集团有限公司装备管理、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担任山东

新和成维生素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陈召峰，男，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1999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车间技

术员、技术科科长、车间主任，2017年9月至今担任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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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3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2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60,342,8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6571%。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6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3,410,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3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80,615,

5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292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9,727,36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36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选举董事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王正江、周贵阳、俞柏

金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胡柏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4,763,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38%；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67,830,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055%。

（2）选举胡柏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2,33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714%；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65,405,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1831%。

（3）选举石观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30,467,6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296%；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53,535,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113%。

（4）选举王学闻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7,51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21%；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0,58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053%。

（5）选举王正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7,51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21%；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0,58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053%。

（6）选举周贵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7,51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21%；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0,581,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053%。

（7）选举俞柏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7,389,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3%；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0,457,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377%。

1.2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黄灿、金赞芳、朱剑敏、季建阳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黄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9,711,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65%；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2,779,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36%。

（2）选举金赞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9,711,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65%；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2,779,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36%。

（3）选举朱剑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9,711,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65%；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2,779,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36%。

（4）选举季建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9,711,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65%；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2,779,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03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投票表决，选举吕国锋、石方彬、俞宏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吕国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3,730,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19%；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66,798,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424%。

（2）选举石方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250,171,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30%；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73,239,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545%。

（3）选举俞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243,730,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19%；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166,798,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42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9,347,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0%；反对995,34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82,415,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73%；

反对995,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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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9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0年9月1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五名，会

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石方彬女士主持，经

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石方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16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石方彬，女，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1996年11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新和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兼任绍兴和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帝斯曼新和成工程材料（浙江）有限公

司、浙江赛亚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新赛科药业有限公司监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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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9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0年9月15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十一名，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柏藩先生主持，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议案》；选举胡柏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胡柏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胡柏藩 委 员：胡柏剡 黄 灿 金赞芳 王学闻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季建阳 委 员：胡柏剡 黄 灿 朱剑敏 石观群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黄 灿 委 员：胡柏藩 季建阳

4、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朱剑敏 委 员：金赞芳 石观群

专业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聘任胡柏剡先生为公司总裁、石观群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曾淑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聘任

潘学进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石观群先生、王学闻先生、郑根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石观群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石观群先生、

王学闻先生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郑根土先生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二0二二年一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胡柏藩，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绍兴师范专科学院化学系专科毕业，浙江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结业，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在新昌县大市聚职业中学任教。 1999年2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任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绍兴越秀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北京和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持有本公司9,667,915股（占公司总股本0.45%）股票，直接

和间接控制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8.50%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

胡柏剡为兄弟关系。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胡柏剡，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精细化工专业专科，浙江大学

EMBA，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副总裁，1999年2月起任公司董事，2005年4月至2014年4月

任本公司董事、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总裁。 兼任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越秀教育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等职。持有本公司10,136,062股（占公司总股本0.47%）股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

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4.08%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柏藩的弟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石观群，男，197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大学会计系大专毕业，会计师，中共党

员。 1999年2月至2010年3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2010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兼任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越秀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德力装备有限

公司、新昌县和成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和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持有本公司7,276,277股（占公司总股本0.34%）股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8%的股权。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王学闻，男，196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纺织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专科。 1999年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兼任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持有本公司6,165,230股（占

公司总股本0.29%）股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82%的股权。除上述关系之外，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郑根土，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工程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浙江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原巨化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项目经理、工艺室副主任、技术部经理/副总工程师、总工程

师、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副总经理（分管项目建设、企业管

理）；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石化材料事业部（分管锦纶公司/硫酸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总经理兼厂长；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8年9月起担任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潘学进，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中共党员。 1998年进入公司，历任财务

科长、财务经理、审计主管，现任公司稽核审计部部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曾淑颖，女，199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2018年8月进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

专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7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

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11.38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82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31.94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 ）接受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

托” ）提供的1.4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18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

抵押，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对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按照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

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

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

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颜龙；

（五）注册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36-3号636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七）股东情况：大连阳光城宏瑞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韵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其85%股权，沈阳同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85%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0,131

负债总额

10,131

长期借款

0

流动负债

10,131

净资产

0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注：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于2020年5月正式成立，无2019年财务数据。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所属

公司

成交

（

亿

元

）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

平方米

）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沈阳光兴恒荣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2

辽

（

2020

）

沈 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380706

号

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七号街

16

号

24,806.65 1.7 30%

城镇住宅用地

及其他商服用

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85%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接受山东信托提供的1.45亿元融资， 期限不超过

18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100%股权

提供质押，公司对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按照担保责任调配资

金，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

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

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

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

好，同时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

对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按照担保责任调配资金，沈阳光兴恒

荣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沈阳光兴恒荣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11.38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40.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84.82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72%。 上述三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1,131.9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23.24%。 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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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11.38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82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31.94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彤鑫园房地产” ）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沈阳分行” ）提供的3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

供抵押，公司对沈阳彤鑫园房地产该笔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

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

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

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0年5月3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颜龙；

（五）注册地点：沈阳市于洪区洪湖街16号；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旭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八）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0,009.08 134,549.76

负债总额

50,008.31 134,550.03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50,008.31 134,550.03

净资产

0.77 -0.27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74.03 -1.03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

（

亿元

）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

平方米

）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沈阳彤鑫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35

沈 阳 国 用

（

2011

）

第

0174

号

沈阳市于洪

区洪湖街

16

号

30,722.5

2.4 35%

城镇 住 宅 用

地及其他

2

沈 阳 国 用

（

2011

）

第

0175

号

12,572.7

城镇 住 宅 用

地及其他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接受招商银行沈阳分行提供的3亿元融资，期限不

超过36个月，作为担保条件：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公司对沈阳彤鑫园房地产该笔

融资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局认为，上

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

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

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沈阳彤鑫园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

同时沈阳彤鑫园房地产以其名下土地提供抵押。

综上，本次公司对沈阳彤鑫园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11.38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40.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84.82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72%。 上述三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1,131.9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23.24%。 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27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

司太仓彤光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911.38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4.82亿元。 上述三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31.94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除上述三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60%权益的子公司太仓彤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太仓彤光房地产” ）拟发行不超过1.8亿元的定向融资工具，期限12个月，作为担保条件：

公司为本次经备案后发行的定向融资工具提供60%连带责任担保， 即公司为太仓彤光房地产提供1.08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太仓彤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

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020.85

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

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太仓彤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4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56,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张翼；

（五）注册地点：太仓市城厢镇上海东路188号11幢2206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七）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慈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上海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其93.01%股权，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萍乡锦汇隆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萍乡宝瑞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4.5609%、2.4201%股权）持有其60%股权，江

苏悦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

太仓彤光房地产系本公司持有60%权益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19

，

524.64 284,443.46

负债总额

263

，

951.81 229,353.47

长期借款

69,600.00 50,040.00

流动负债

194

，

351.81 179,306.74

净资产

55

，

572.83 55,089.99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27.15 -503.05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F[2020]D-0184号审计报告。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公司

成交

（

亿元

）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

平方米

）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

用途

太仓彤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9734

苏

（

2019

）

太 仓 市 不 动 产

权第

0003860

号

科教新城秋帆路

南

、

文渊路东

44,023.7 1.8 ≥37%

城镇住宅

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60%权益的子公司太仓彤光房地产拟发行不超过1.8亿元的定向融资工具， 期限12个月，

作为担保条件：公司为本次经备案后发行的定向融资工具提供60%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太仓彤光

房地产提供1.0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太仓彤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局认为，上

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法按

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

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太仓彤光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

时公司为本次经备案后发行的定向融资工具提供60%连带责任担保， 即公司为太仓彤光房地产提供

1.0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太仓彤光房地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太仓彤光房地产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35.74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0.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11.38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40.7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为84.82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1.72%。 上述三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

金额为1,131.9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23.24%。 除上述三类担保，公司

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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